
 

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

危險品常務委員會會議摘要 

 

 

討論事項 

 

1. 《危險品條例》及附屬法例的檢討 

 

檢討工作進展： 

 

 《危險品（一般）規例》 

 

消防處與香港各車輛維修工場組織的代表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

日舉行會議。工作小組會進一步諮詢勞工處和政府化驗所，探

討對現行《危險品條例》另作技術修訂的可行性。消防處與勞

工處鍋爐及壓力容器科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舉行會議，

商議修訂《危險品（一般）規例》第 66、70、71和 74條。 

 

 《危險品（船運）規例》 

 

沒有新進展須予報告。 

 

 

2. 製冷劑 

 

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，消防處、機電工程署、本港一大空調系統

公司的代表舉行會議。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，消防處又與本港另

一主要空氣調節器製造商進行會議。因應空氣調節器使用易燃製冷劑

的發展趨勢，消防處會繼續與保安局、環境局及機電工程署合作，加

強香港對易燃製冷劑的管制。 

 

 

3. 油缸拖架 

 

消防處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向申請人、持牌人、運輸業者及相

關持份者發出通知書。消防處現正就量度危險品貯槽車油缸內部空間

的方法，尋求創新科技委員會和工程界相關持份者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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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運送載有危險品的貨物和包裹 

 

消防處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為香港物流協會會員舉行貯存、運送及

使用危險品的法律責任研討會。危險品課會就物流業日常貯存及運送

危險品的安全操作，與協會保持密切聯繫。 


